
致理科技大學 學生減修學分申請暨切結書 
 

統一受理時間：全校人工加(退)選時段辦理 

申 請 學 期 別 _____________學年度第________學期 

學    制 二技 四技 五專 其他_____________ 申 請 日 期 ___年___月___日 

班  級  學  號  姓    名  

申 請 原 因 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 絡 電 話 (   ) 行 動 電 話  

規定最低修課

學 分 數 下 限 
9 學分 12 學分 檢 附 資 料 

選課資料 

**請至選課系統列印，請勿列印個人
功課表 

減  修  學  分 

切  結  說  明 

一、 減修申請資格為四技/二技/五專修業之最後一學年。 

二、 修課學分數未達下限者均需申請，最少需選讀 1 門課程(不限學分數)。 

三、 修業年限不因減修學分而延長，仍依學則規定辦理，不得異議。 

四、 減修學分後，退學標準仍依學則規定辦理，不得異議。 

五、 請確實計算是否已達畢業學分，必修、選修均已符合應修科目表規定。 

六、 請依各系(科)需求檢附歷年成績單。 

 

切結人親筆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           

核 

系   (科) 

承 辦 人 
 

系   (科) 

主    任 
 

註 冊 組 

承 辦 人 
 

註 冊 組  

組    長 
 

教 務 長  

備    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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